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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25 证券简称：ST 红太阳 公告编号：2023－031 
 

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全资孙公司华洲药业和中农立华 

签订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红太阳”）下属全

资孙公司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洲药业”）于近日与中

国主营农药流通和植保服务领域的“国家队”企业中农立华生物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中农立华”)签署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现

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战略合作背景 

红太阳创业 34 年以来，通过实施“聚焦主业，强链优链，创新升

级”等举措，打造了“自主可控、绿色环保”三大绿色农药产业链 20 余

种全球话语权产品的优势。2023 年，公司将在 2022 年通过实施数字

化+生化技术升级改造，并成功建成年产两万吨“自主产权、自主可控、

绿色低碳”敌草快二氯盐产业链和年产 6000 吨人称氯虫苯甲酰胺“芯

片”的重要中间体——2,3-二氯吡啶产品链的基础上，将进一步多措并

举分期建成投产“世界领先、自主可控”第五代新农药——氯虫苯甲酰

胺产品链，首期 2000 吨计划今年二季度建成投产。 

氯虫苯甲酰胺杀虫剂是第五代绿色环保农药，因杀虫谱广和应用

作物多、杀虫活性高，持效期长、毒性低，安全性好等特点，近年来

市场成倍增长，目前已成为雄踞全球市场销售额位居榜首的杀虫剂品

种。公司氯虫苯甲酰胺产品由公司历经近十年攻关，拥有自主创新的

技术，具有三大核心优势： 

1、全产业链优势：公司拥有目前行业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吡啶



 2 

碱产业链，氯虫苯甲酰胺是公司现有全球领先的吡啶碱产业链下游重

要的终端产品。多年来，公司已建成氯虫苯甲酰胺核心中间体 2,3-

二氯吡啶的全产业链配套。本次项目顺利投产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

吡啶碱全产业链竞争优势。 

2、技术领先优势：公司凭借多年自主研发创新，形成了以自有

中间体 2,3-二氯吡啶为原料合成氯虫苯甲酰胺的全产业链合成工艺，

具有工艺路线短、成本低、节能环保、等核心优势，技术国际领先。 

3、登记证优势：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率先取得了国家农业农村

部颁发的氯虫苯甲酰胺 97%原药的农药登记证。 

二、本次协议签署概况 

本次华洲药业与中国主营农药流通和植保服务领域的“国家队”

企业中农立华达成战略合作，有助于在新起点上推进和落实公司“绿

色数字生化农药”的转型升级，完善公司在第五代绿色环保杀虫剂—

氯虫苯甲酰胺产品链在技术、产品、销售等多方位的全面布局。本次

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

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具体详见公司于

2023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

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1）、《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7）。除本次签署的

框架协议外，公司近三年未签署其他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。 

三、交易对方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苏毅 

3、注册资本：19200.0096 万元 

4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九层 912 室 

5、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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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农药（危险化学品除外）、生物刺激素、土壤改良剂、农药机

械、植保机械、饲料添加剂、水溶肥料、有机肥料；货物进出口、

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；其他危险化学品 127 种、详见附表《中

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经营危险化学品范围明细》（危

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3 月 18 日）；销售农作物种

子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销售农作

物种子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

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

经营活动）。 

6、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

7、履约能力分析：目前中农立华信用状况良好，具备较好的

履约能力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8、财务状况：经审计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,中农立华总资

产 6,244,026,226.63 元，净资产 1,484,525,295.66 元。2022 年营业收

入 11,698,774,538.31 元，净利润 247,908,806.00 元。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甲方: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

乙方: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 

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简称“中农立华”)于 2009 年初

由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农药部改制设立，通过整合资源，形成

综合性服务平台，是目前中国主营农药流通和植保服务领域的“国家

队”企业。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“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大国担

当”的重要讲话精神，与拥有“世界首创、自主可控”的氯虫苯甲酰胺

产业链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建立战略合

作关系，以统一的资源整合优势结成共同发展之联盟，以获得良好的

社会效益和投资回报。为此，经友好协商共同达成本战略合作框架协

议(以下简称“本框架协议”)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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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合作宗旨 

1、双方在合作中建立的互信、惯例与默契是商业合作战略伙伴

关系的基础，提高效率与共同发展是双方合作的目标和根本利益。 

2、本协议的基本原则是自愿、双赢、互惠互利、相互促进、共

同发展、保守秘密、保护协作市场。 

3、充分发挥双方优势，优势互补，提高竞争力，共同进行市场

开拓。 

4、本协议为框架协议，应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，

也是双方签订具体相关合同的基础。 

（二）合作方式 

1、甲、乙双方在合作中为平等互利关系，为满足当前热销产品

下的甲方市场稳定需求，同时便于乙方生产计划的落实，经双方商定

签定此协议。 

2、乙方承诺 2023 年供应 97%氯虫苯甲酰胺原药不少于 1000 吨。

甲方实际采购数量超出 20%计划量，则乙方须尽量满足其实际需求。 

3、甲乙双方须每月进行一次合作协商，以解决双方在实际战略

合作中的问题，双方可以由各自下属公司进行合作操作。 

4、若因市场行情变化等原因，经双方沟通商定，可以进行战略

合作协议中的产品间调整。 

（三）其他 

1、甲乙双方的合作方式没有排他性，双方在合作的同时，都可

以和其他相应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。 

2、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，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在正式合同

中进一步予以明确。框架协议与正式合作合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，

作为甲乙双方合作的法律文件。 

3、本协议期满时，双方应优先考虑与对方续约合作。 

4、对于本协议中未约定的事宜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;产生的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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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可向双方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。 

五、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的签署，有利于公司加快氯虫苯甲酰

胺产品链的市场销售布局；有利于提高公司在杀虫剂市场的竞争力和

话语权；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。预计对公司

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六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的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的约定，为

后续推进具体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，具体的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尚待

进一步落实和明确。公司后续将视具体合作业务的开展情况，按照有

关规定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23 年 4 月 29 日 


